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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

公 告
2023 年 第 117 号

根据我国和越南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中越两国主管部门达

成的一致意见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允许符合以下要求的中国

乳品出口越南：

一、检验检疫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

检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。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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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检验检疫要求

（一）生乳来自符合以下要求的农场：

1．采集生乳时没有感染或疑似感染口蹄疫。

2．采集生乳时未在临床上观察到炭疽病。

3．没有结核病和布鲁氏菌病。

4．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《陆地动物卫生法典》，农场和周

边地区没有受到检疫限制。

5．动物没有饲喂过越南及中国禁止饲喂的饲料。

6．受主管部门监督。

（二）生乳中不含应用抗生素期间和休药期间的乳汁或变质

乳。

（三）乳品中兽药、农药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残留量不超

过越南标准规定的最高限量。

（四）乳品已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国际法典委员会的相

关标准进行热处理，确保灭活口蹄疫病毒，消除威胁人类健康的

病原微生物。

（五）乳品应符合越南相关的法规和标准。

（六）乳品安全、卫生且适合人类食用。

三、证书要求

输越乳品应随附经中越两国主管部门确认的、由中国海关签

发的卫生证书。

四、出口生产企业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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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生产企业应当保证其出口乳品符合越南的法规和标准。

（二）生产企业应当向住所地海关备案。

（三）生产企业应当建立完善可追溯的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

系，保证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有效运行，确保出口乳品生产、

加工、贮存过程持续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、出口乳品生产企业

安全卫生要求。

（四）生产企业应当建立供应商评估制度、进货查验记录制

度、生产记录档案制度、出厂检验记录制度、出口食品追溯制度

和不合格食品处置制度。相关记录应当真实有效，保存期限不得

少于食品保质期期满后 6 个月；没有明确保质期的，保存期限不

得少于 2 年。

（五）生产企业、出口商应当向产地或者组货地海关提出出

口监管申请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输越乳品包装、存储和运输方式应符合食品安全要求。运输

包装上应标注生产企业备案号、产品品名、生产批号和生产日期。

特此公告。

海关总署

2023 年 9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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